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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咨询服务费用计取与支付规则响应确认函
致：河源市人民医院
我方（供应商全称）       ，在完全理解《河源市人民医院信息化项目设计咨询服务采购项目采购咨询公告》全部内容及风险的基础上，现就设计咨询服务费用计取与支付规则，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响应与确认：
一、计费规则确认
我方确认，未来为河源市人民医院提供的任何具体子项目设计服务，其服务费的计取将严格且唯一地依据《河政数〔2019〕47号》文件的规定执行。
二、最终金额及违约责任计算基准确认
我方确认，完全接受每个子项目设计费的最终金额，未来在具体项目委托协议中，若因我方违约需向贵院支付违约金或赔偿，以河源市财政局出具的正式预算评审报告中的审定结果为准。
三、支付路径确认
我方确认，完全理解并接受，上述经财政审定的设计费将由对应信息化建设项目的中标（成交）单位直接向我方支付。我方明确知晓并同意，河源市人民医院不承担此费用的任何支付或垫付责任。
四、其他
本确认函为我方响应文件及未来可能签订的任何合同/协议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具有独立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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